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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113 年度學校青年服勤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

壹、依據 

一、全民國防教育法。 

二、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。 

三、災害防救法。 

四、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。 

五、行政院 112-113年度全民防衛動員準備綱領。 

六、113年度精神動員準備方案。 

七、教育部 113年度學校青年服勤動員準備分類計畫。 

八、臺南市政府 113年度學校青年服勤動員準備執行計畫。 

貳、現況分析 

一、本校 112學年度共有 57班，在學學生約計 1960人。 

二、本校依「全民國防教育法」、「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

辦法」及「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

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法」實施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課程。授課

內容依據五大學習向度規劃並將全民防衛動員概論、基本防

衛技能、防衛動員模擬演練及災害防制與應變等項目納入；

此外，每年結合災害防救及防災演練研習，使學生對行政動

員服勤所需民防、醫護、交通、運輸等相關工作技能具備初

步概念及訓練。 

三、本校學生身心發展日趨成熟且具服務熱忱，經由適當的課程

與編組訓練，將可使學生發揮強大的人力動員能量，達到平

時協助救災，戰時支援軍事作戰之目的。 

四、為使戰時青年動員服勤工作能於平時紮根，本校應結合服務

學習課程，以擴大青年動員服勤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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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任務 

一、學校青年服勤動員，應依各需求核轉單位申請人數、專長、

職類及服勤地區之需求，由學校如期完成適切編組，以就地

服勤為原則。 

二、本校已配合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及相關教學或多元活動、護理

（健康與護理）課程，加強服勤基礎訓練，傳播學子危機意

識，厚植潛在戰力，期能推動幹部任務訓練，增進學生服勤

技能與應變能力。 

肆、執行： 

一、動員準備階段： 

  (一)青年服勤：配合臺南市政府學校青年服勤大隊需求，在不

影響學生學業原則下，依青年專長及意願，參加學校青年

服勤(同意書如附表 1)，未成年者應由法定代理人同意，

始得參加。 

  (二)個資保護： 

1.學校定期更新上開服勤人員名冊並留校備查(如附表 2)。 

2.臺南市政府如有任務需求，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相關規

定函報提供學校名冊。 

(三)為建立管理機制，由學校指派全民國防教育承辦人擔任此

項業務承辦人，俾利地方政府協調與聯繫。 

(四)實施教育訓練及演練： 

1.學校得運用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或各項集會時機，宣導青年

服勤意涵，在學校教育階段能完成人員教育訓練及演習，

以利後續災難發生時能發揮校園安全、自救、救人的功能。 

2.依據全民國防教育課程，以全民國防、國際情勢、國防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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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、防衛動員、國防科技為主軸，以安全概念為核心，培

養青年全民國防基本知能；另依健康與護理課程之安全教

育與傷害防護課目，增進安全知識與態度，了解不同場域

的潛在危險，使其具備緊急情境處理技能，以確保獲得最

佳的保障。 

3.學校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防護團編組教育演習及服勤

辦法」，配合防護團教育訓練及演習，並結合臺南市政府定

期防災演練、民安、萬安演習，落實逃生避難演練。 

二、動員實施階段： 

  (一)學校接獲臺南市政府青年服勤大隊通知報到地點及人數等

相關資訊，遴派優秀青年依律定時間與指定地點報到，待

命服勤。 

  (二)動員實施階段以學校為基地，協助並參與社區服務，以務

實行動展現全民防衛意志。 

  (三)服勤範圍：由臺南市政府依需求人數、專長及服勤地區，

完成人員任務分配，以避難引導、社區關懷、公共服務及

行政支援等協助勤務為主，並以就地服勤為原則。 

  (四)青年服勤技能，除運用學校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課程及災害

防救演練時機，施以服勤技能訓練外，必要時則應配合接

受地方政府之使用單位實施所需之技能訓練，以加強其專

長訓練。 

陸、獎勵： 

一、凡參加服勤動員之學校青年，視其服勤績效，由本校給予適

當之獎勵，對有特殊貢獻者，將報請市政府教育局頒發獎狀

或榮譽紀念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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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學校青年在參加動員服勤或擔任演習任務，其對民防、軍勤、

交通、運輸、生產、醫護、治安、宣慰與支援有特殊貢獻者，

應由支援單位給予適當之鼓勵。 

柒、經費概數： 

    本計畫在動員準備階段所需經費，由本校編列預算支應。

動員實施階段所需經費由戰費支應。 

捌、附則： 

一、本校調查以學生參加意願(未成年取得家長同意)為主，同意

者再行編組青年服勤隊。 

二、本校青年動員演練配合災害防救演練實施，每學期 2小時，

高中三年合計實施 12小時(男學生可納入兵役折抵時數)。 

三、本分類及所屬執行計畫機關保有之個人資料，依「個人資料

保護法」相關規定蒐集、利用、傳遞及電腦處理個人資料，

並確實執行資料安全、資料稽核及設備管理等安全維護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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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1 

參加學校青年服勤(含個資提供)同意書 

一、目的：為協助各地方政府避難引導、社區關懷、公共服務及行

政支援(以下稱協助勤務工作)等勤務(軍警單位勤務除

外)，在學校教育階段能完成人員教育訓練及演習，以便

在災難發生時能發揮校園安全、自救、救人功能。 

二、原則：在不影響其學業原則下，依其專長及意願，參加學校青

年服勤，未成年(未滿18歲)應由法定代理人同意，始得

參加。 

三、個資保護： 

(一) 學校為辦理青年服勤事務，彙整您的個人資料，包括姓名、出

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個人專長技能等。 

(二) 本同意書遵循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與相關法令規範蒐集、處理

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相關資料由學校造冊，留校備查。 

(三) 當您勾選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，即表示您已閱讀、瞭解並同

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。 
本人已滿18

歲 

□我瞭解並同意上述內容，且願意參加學校青年服勤。 

 

班級：     座號：       

姓名：     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

 

個人專長技能：       

本人未滿18

歲，需法定代

理人同意始

得參加 

立同意書人（法定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
  

與參加人關係：       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本名冊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相關規定蒐集、利用、傳遞及電腦處理個人資料安全維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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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名冊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相關規定蒐集、利用、傳遞及電腦處理個人資料安全維護 

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青年服勤大隊服勤人員名冊 

項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

出生 

技能專長 
年 月 日 

1 王○○ F123456711 093 02 02  

2 陳○○ H123456780 093 03 14  

3 黃○○ A123456744 093 10 10  

      表格不足可自行延伸 

造

冊

說

明 

1.學校依學生專長以學生自填為主，以協助公共服務、社區關懷、避難引導

及行政支援為原則，本名冊以學生及法定代理人(未成年學生)意願參加並

完成填寫同意書後，始得納入名冊。 

2.本名冊留校備查；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如有公務需求，應依「個人資料

保護法」相關規定函請相關學校提供。 

3.本表格請以 excel或 ods檔案繕打，表格不足可自行延伸。 

學校聯絡窗口 

姓名：翁煜珹教官 

 

電話：06-2131928轉 218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表2 


